
 

 

第七题：灵命进深之一 
 

事奉成全研讨会第二阶段：导引灵命和属灵追求正确的方向 

第七题：灵命进深之一 

 

一、对付罪恶 

  

  (一)信徒得救以后不该再犯罪 

  我们得救以后，是不应该再犯罪的。约翰福音第五章，记载主耶稣医好那病了三十八年的病

人后，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约翰福音第八章，记载主

耶稣赦免了淫妇后，对她说：「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所以，我们一得救，主就给我们一个命令：不

要再犯罪！我们已经得救的人，断乎不可仍在罪中活着。 

 

 (二)得救以后的犯罪问题 

  基督徒能不能不犯罪呢？能！基督徒能不犯罪，因为在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不

犯罪的，是不能容让一点罪的；神如何圣洁，这个生命也如何圣洁。如果我们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

我们就能不犯罪。 

  可是，基督徒也有犯罪的可能，因为我们还在肉身之中，如果不是随从圣灵而行，不活在生

命里，就随时随地有犯罪的可能。新约圣经里记着：「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加六 1)；

「我小子们哪...若有人犯罪...」(约壹二 1)；「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

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约壹一 8，10)。可见，在经历上，基督徒仍有「偶然被过犯所胜」而犯

罪的可能。 

  那么，人得救以后，如果「不幸」又犯了罪，是不是因此灭亡呢？不！因为主曾说过：「我又

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约十 28)，一个人得救以后，若再犯罪，他的肉体要败坏，而他的

灵仍旧是得救的(参林前五 5)；但是却会有两个可怕的后果： 

  1.在今生要受痛苦：犯罪后若悔改、认罪，虽能蒙神赦免，但是罪的后果却无法避免。大卫娶

了乌利亚的妻子，虽然耶和华除掉了他的罪，可是刀剑必永不离开他的家(参撒下十二 9~13)。 

  2.在来世要受刑罚：基督徒犯了罪，如果在今生没有对付好，那么到了来世，还得去受对付(参

太十 27；林后五 10)。 

  犯罪后还有一个立即发生的结果，就是断绝了与神的交通。圣经说：「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

隔绝，你们的罪恶使祂掩面不听你们」(赛五十九 2)。可见必须对付罪恶，才能恢复我们与神的交

通。基督徒能与神交通，是最荣耀的权利，也是最大的福气。但因犯了罪，就立刻失去与神的交通，



就失去了喜乐，并且读经、祷告没有味道，聚会不觉宝贵，见了神的儿女，好像有了一层隔膜。 

  所以，得救以后若再犯罪，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我们千万不要放松我们的行为，千万不要

容让罪在我们身上有地位。 

 

 (三)主担当了一切的罪 

  如果一个基督徒不小心，「偶然被过犯所胜，」要怎样才能恢复与神的交通呢？第一件事必须

看见：当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祂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一生所犯的罪，不论是

已过的、现在的和将来的，主在十字架上完全替我们担当了。 

  主耶稣的担当罪，和我们的感觉罪不一样。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而我们

只看见我们从前所已经犯的罪。我们只能感觉神所光照我们的罪，不能感觉我们所还没有犯的罪。 

  你只根据你个人犯罪的经历，来认识主的恩典，但主是根据祂所认识的我们所犯的罪，来替

我们担当。要知道，我们所没有感觉到的罪，也包括在主耶稣的救赎里。 

  不管你是在十六岁、三十二岁或六十四岁得救的，或甚至是像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到临死

以前才信主(路廿三 39~43)，主都担当了你一切的罪。换句话说，主在十字架上，乃是担当我们一

生一世的罪。我们必须先明白了这个事实，才能明白恢复交通的路。 

 

 (四)红母牛灰的豫表 

  民数记第十九章里用的红母牛，并不是为着应付目前的需要，而是为着应付将来的需要。这

里所用的，不是公牛，而是母牛。在圣经里，一切为着真理见证的，都是用男性；一切为着生命经

历的，都是用女性。例如：亚伯拉罕代表因信称义，是客观、真理、见证方面的；撒拉代表顺服，

是主观、生命、经历方面的。红母牛所代表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主观方面的。 

  红母牛宰了以后，用指头蘸它的血，向着会幕前面弹七次。换句话说，血是献给神的，因为

血的工作总是给神的。 

  然后，红母牛的皮、肉、血、粪，全部都要拿去烧。烧的时候，祭司要把香柏木、牛膝草、

朱红色线丢在烧牛的火中。列王记上第四章所罗门讲论草木，是从香柏树一直讲到牛膝草，所以这

里的香柏木和牛膝草，意思就是包括了整个世界。朱红色线照原文没有「线」字，朱红色是代表我

们的罪。所以，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和牛一起烧，意思就是把全世界所有的罪和这一只献上

给神的牛摆在一起，一同烧光。在这里，我们看见一幅十字架的图画。主耶稣将祂自己献上给神，

祂把我们所有的罪──大罪，小罪；现在的罪，将来的罪──都包括在里面。 

  红母牛烧完了之后，灰要收藏起来，豫备在将来有人不洁净的时候，用活水调灰洒在不洁净

的人身上，除去他的污秽(民十九 9)。可见红母牛的被烧，不是为着已过的罪，乃是为着将来的罪。

这就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救赎工作的另一面，乃像红母牛的灰一样，所有赎罪的功效都在这里面。我

们将来一切的罪，在祂的救赎里，都已经完全豫备好了。 

  在圣经里，灰是表明最末后的东西。灰是最靠得住的，灰是不朽坏的。红母牛烧成灰，就是

豫表主的赎罪里所包括的永远不更改的功效。主替我们作的赎罪的工作，是最靠得住的。在任何时



候，我们都能够用它。感谢神，主耶稣的救赎，是够我们用一辈子的。 

 

 (五)需要认罪 

  我们若犯了罪，在主的方面，祂的救赎和担当是没有问题的，但在我们这一方面，仍有讲究。

约翰壹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

们一切的不义。」这里的「我们」，不是指着罪人，乃是指着信徒说的。信徒犯了罪，不是把罪遮掩

起来，必须认罪，才能得着赦罪(参箴廿八 13)。所以信徒若犯了罪，必须把罪承认出来，不要给罪

起一个好听的名字来原谅自己。 

  认罪的意思就是站在神的一边来定罪为罪。在这里有三方面：神、我、罪。神和罪在两头，

我在中间。犯罪就是我离开了神，我和罪在一起。亚当一犯罪，就立刻躲避神(创三 8)。犯罪使你

与神隔绝(西一 21)。认罪就是回到神的一边来，承认所行的是罪；站在罪的对面，定罪为罪。所以，

必须在光中行走，对于罪有深的感觉、深的痛恨的人，才能有真的认罪；至于那种对于罪没有感觉

的，以犯罪、认罪为家常便饭的人，他们只是有口无心的承认一下，那就根本不能算是认罪。 

  信徒是光明的子女(弗五 8)，是神的儿女(约壹三 1)，你对于罪应该有认识，你对于罪应该有父

神那样的态度。父怎样看罪，你也要怎样看罪。认罪就是神的儿女在他父的家里向罪表示父所有的

态度。 

 我们如果这样承认自己的罪，神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为「神是信实的，」

祂对于祂自己的话和应许，不能不守信，不能不兑现。并且祂「是公义的，」祂对于祂自己的工作，

对于祂儿子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不能不满足，不能不算数。 

  我们要注意约翰壹书第一章里面的两个一切：「一切的罪」、「一切的不义」(7，9 节)，主说一

切，就是一切。千万不要把它改变了。 

 

 (六)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 

  约翰壹书又说：「我小子们哪，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

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约壹二 1)。「这些话，」是指着我们的罪怎样凭着神

的应许和神的工作，都赦免了、洗净了说的。约翰将这些话写给我们，是要叫我们不犯罪。不是因

着得赦免的缘故，而放胆去犯罪，乃是反而因此不犯罪。 

  「在父那里，」这是在家庭里的事，这是我们得救以后，成为神许多儿女中的一个之后的事。

所以这些话乃是对基督徒说的。我们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祂为我们的罪

作了挽回祭」(约壹二 2)。这里所说的挽回祭，就是民数记第十九章所说的红母牛的灰。 

  主耶稣根据祂的血，作我们的中保。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成功了永远救赎的工作，我

们今天靠着祂所已经成功的，好像把那一个红母牛灰调的水拿来洒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能得着洁净。 

  每一个弟兄姊妹应该在主面前不犯罪。一个人如果不幸犯了罪，千万不要灰心，千万不要躺

在罪里，千万不要继续在罪里。你犯了罪，第一件事应该在神面前承认你自己的罪，应当立刻起来

到神面前去对付罪，立刻把这一次的罪的问题解决。千万不要拖，越快越好。 



  恢复的路只有一条，就是我们到神面前去承认我们的罪，并且也相信主耶稣基督已经作了我

们的中保，已经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这样一认罪，我们在神面前就立刻恢复了交通，已往所失去

的喜乐和平安也都回来了。 

 

二、对付肉体 

 

 (一)肉体的由来 

  1.肉体的原文字义 

  圣经中的「肉体」，无论是旧约希伯来文或是新约希腊文，都与「血肉之体」、「肉身」、

「身体」同一个字。在神的创造里，祂给人造了一个身体，使人能够接触物质的世界，叫人能藉这

个身体生活、行动。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参提前四 4)，所以人的身体原是好的。当神的儿子耶稣

来到这世上时，尚且说，神啊，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参来十 5)，可见，身体不但是好的，甚至是

必须的。 

  2.人堕落之后，身体之中加进了败坏的元素 

  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因被撒但引诱，违犯了神的禁令，吃了不当吃的善恶知识树的果子。当

他们吃了禁果之后，不但在行为上犯了罪，并且在本质上有了罪性。就像人被毒蛇咬了之后，身体

里面便有了蛇的毒素一样。人身体里面的罪性，是有位格的，它乃是撒但的化身，圣经称它是「住

在我里头的罪」(罗七 17)。 

  3.中文圣经有「肉身」与「肉体」之别」 

  感谢主，中文和合版圣经特地把同一个英文字“flesh”翻译成两个不同的中文字：(1)当单纯

描述神所造良善的身体时，就用「肉身」，例如「道成了肉身」(约一 14)，「我在肉身活着」(腓一

22，24)；(2)当描述人的身体涉及了败坏的因素时，就用「肉体」，例如「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罗

七 18)，「体贴肉体的就是死」(罗八 6)，「把你们当作属肉体」(林前三 1)。(注：大体上如此区分，

但仍有一些例外)。 

 

 (二)肉体不讨神的喜悦 

  1.神定罪肉体 

  无论是在旧约或新约圣经里，神一直都定罪肉体，例如：「凡有血气(原文血肉之体)的人在地

上都败坏了」(创六 12)，「你当…从肉体克去邪恶」(传十一 10)，「又从他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结

十一 10；三十六 26)，「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罗八 7)，「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

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弗二 3)。 

  2.神在旧约里用预表的方式要人对付肉体 

  最初，神命令亚伯拉罕全家男子和其后裔都要受割礼，而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预表在基督

里脱去肉体的情欲(参西二 11)。其后，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神命令以色列人务必世世代代与亚

玛力人争战(参出十七 14~16)，而亚玛力人就是预表肉体，专门与蒙神拯救的以色列人作对。再后，



就在颁布律法和律例时，神定大痲疯为不洁的灾病，患者必须隔离(参利十三 45~46)，而大痲疯也

是预表肉体，是污秽不洁的，从人的里面表显于人的外面，正如人里面的罪性叫人在外面有罪行；

大痲疯又会传染，正如罪污会彼此传染。 

  3.新约明言须禁戒肉体和肉体的私欲 

  新约圣经指明，肉体和圣灵互相对立，随从肉体就不能随从圣灵(参罗八 4~5)；反之，顺着圣

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和肉体的情欲(参加五 16)。所以，我们若要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掌权，便须要

禁戒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参彼前二 11)。 

 

 (三)甚至肉体中的良善也不讨神喜悦 

  1.人的肉体有两部分 

  虽然使徒保罗说，「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罗七 18)，但这话是指肉体之中没有行善的能力

说的，因为就在同一节圣经里，保罗也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可见人的里面仍有愿意为善的心(参

罗七 21)。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的肉体中有败坏和良善两部分，连中国的先贤们也发现「人性本

恶」和「人性本善」的矛盾现象。 

  2.人不能靠肉体讨神喜悦 

  肉体中良善的部分会想方设法行善，靠着肉体遵行律法(参加三 3)，谦卑、爱人、忍耐，甚至

靠着肉体事奉敬拜神(参西二 23；腓三 3)。昔日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为守安息日和奉行割礼极其热

心，就是想要借着肉体成全律法的要求，但主的话说，「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约六 63)。

肉体的动机虽好，却不能帮助人追求并事奉神。当日牛失前蹄，眼看牛车上的约柜即将翻倒，乌撒

急忙伸手扶住约柜，却因此惹神发怒而被击杀(参撒下六 6~7)，可见肉体中良善的动机也会得罪神。 

  3.败坏的肉体容易显明，良善的肉体却难自知 

  人人都知道，神厌恶人肉体的邪情私欲，所以只要稍微有心爱神的人，便会极力对付并禁戒

肉体和肉体的私欲。但极少有人知道，凡是出于肉体的，无论好坏，都需要对付；特别是那出于肉

体中良善之动机的，很少有人会发觉并去对付。 

 

 (四)肉体的记号 

  1.假冒伪善：喜欢外表体面，博得别人的称赞。 

  2.高举字句规条：讲求外面的作法，坚持遵守遗传、习惯、规条。 

  3.追求灵恩：自以为属灵并经历灵里的喜乐，喜欢说方言并行神迹。 

  4.专门定罪别人：只见别人眼中有刺，不见自己眼中有梁木。 

  5.分门结党：在教会中制造分裂，彼此相争相斗。 

  6.不接受劝导：自以为是，不能客观地衡量事物。 

  7.绊倒人与被人绊倒：以自我为中心，不顾别人的感受。 

  8.经不起任何风波：满足于平静安逸的环境，一有事故便受不了。 

  9.喜欢好听的道理：听道而不行道，到处寻求好听的道理教训。 



  10.容易满足于现状：不求上进，犯了属灵的懒惰。 

  11.长年停滞于初信阶段：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 

  12.生活没有见证：言行不符，说的是属灵的高调，行为却与外邦人无异。 

 

 (五)如何对付肉体 

  1.原则上 

   (1)看见客观的事实：信徒应当看见十字架的救恩，不仅担当我们的罪，并且也将我们的「罪

身」与基督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参罗六 6)。我们的罪身已经「灭绝」了，原文意思是「被废掉而

失去功效」了。我们在信心里应当看见这个得救的事实。 

   (2)实现主观的经历：信徒应当主动地借着圣灵，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钉死在十字架上

(参加五 24)。客观上同钉十字架的事实是「一次」的，在两千年前已经完成了；而主观同钉十字架

的经历是「多次」的，在每个信徒的身上应当经常经历它。一面是圣灵的大能使信徒能够治死肉体，

另一面需要信徒主动地与圣灵合作，取用十字架治死的功效。 

  2.细则上 

   (1)不要为肉体安排(罗十三 14)：不可为满足肉体的欲望而安排或计划任何事物，不给肉体

任何活动的机会。 

   (2)禁戒肉体的私欲(彼前二 11)：常时不断的避开肉体不合理的欲念与要求。 

   (3)不体贴肉体也不随从肉体(罗八 5)：拒绝肉体的提议，不让肉体掌权作主。 

   (4)体贴圣灵并随从圣灵而行(罗八 5)：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加五 16)。 

   (5)靠着圣灵治死身体的恶行(罗八 13)：与圣灵合作，让「生命之圣灵的律」(罗八 2 原文)

在自己身上执行十字架的治死，使自己得以脱离「这取死的身体」(罗七 24)而得着释放。 

 

(附录七) 从「对付肉体」到「对付天然」 

 

 (一)「对付肉体」和「对付天然」的区别 

  「对付肉体」是指对付肉体的动机和意念，无论它是良善的或是邪恶的，都要对付干净；「对

付天然」是指对付与生俱来的才干和能力，凡是未经过神的破碎的，都不合乎主用，都须一一对付。 

 (二)神不使用人天然生命里未经过对付的东西 

  试举圣经中的几个实例来说明，神不使用我们天然生命中的才干和能力。雅各生来诡诈，具

有「手段(或手腕)」，他用红豆汤骗取长子的名分(参创二十五 29~34)，又用心计取得了舅舅拉班大

量的财富(参创三十 31~43)，但仍需经过神的对付与破碎(参创三十二 24~32)；摩西在埃及皇宫中长

大，说话行事大有才能(参徒七 22)，但须经过神在米甸旷野四十年之久的破碎(参徒七 29~30)，才能

为神所用；亚伦的儿子拿答和亚比户，献凡火给神，结果却被神烧死(参利十 1~2)；大卫的儿子押

沙龙，天生俊美非凡，从头到脚无一处瑕疵，全以色列无一人不称赞(参撒下十四 25~26)，却遭神

弃绝(参撒下十八 9~14)；新约中的彼得，天生是一个领袖人才，但仍需经过主耶稣的对付和破碎，



最后才被主大用。 

 (三)为什么神不使用人天然生命里未经过对付的东西 

  因为它会叫人：(1)靠己而不靠神；(2)欣赏、高抬人而不荣耀神；(3)依靠外面的作法，而不依

靠里面的灵；(4)注意工作的「成果」，而不敬重工作的「主」；(5)导致分门结党，破坏灵里的合一；

(6)以天然的代替属灵的，阻碍属灵生命的长进。 

 (四)人的天然好东西都须经过神的破碎 

  如上所述，人天然生命里的好东西虽然有用，但容易「喧宾夺主」，引起反效果，所以神命定，

我们天生的一切，都必须经过十字架的对付与破碎，才能在神的手中成为有用。今天教会中一切问

题的症结所在，肉体的良善和天然生命的长处，多过肉体的败坏，因为真正蒙恩得救的信徒，毕竟

还不至于明知故犯，甚或公然犯罪。 

 (五)如何对付天然 

  1.不欣赏或高抬天然才干：不自我欣赏，也不贵重别人过于圣经所记(参林前四 6)。 

  2.不以天然的代替属灵的：不以「次好的」代替「上好的」(参约二 10)，所以要认识甚么是出

于人的，甚么是出于神的。 

  3.不以外貌看人：人的外表都是虚浮的，惟有从里面自然表显于外的，才是朴实的。 

  4.不轻看任何人：任何真实蒙恩得救的信徒，其言其行多少总会有令人借重之处。 

  5.存心惧怕战兢：自己说话行事时，要学习使徒保罗的心态(参林前二 1~4)，免得妨碍圣灵的

作为。 

  6.将自己和自己所拥有的献在神的手中：让神破碎并重整，凡经过神手的，才是神所要的。 

  7.原则上与「对付肉体」相仿：看见与主同钉的客观事实，并在主观上经历十字架的同死和破

碎，经过死而复活的才是宝贵的，才是金包皂荚木(参出二十五 10~11)，成为神合用的器皿。 

―― 黄迦勒「事奉成全训练纲目」 

 

 


